
菏泽郓城锦绣城E区建筑施工项目 “8·15”较大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8月15日7时许，菏泽市郓城县恒源锦绣城E区项目12号楼发生一起高处作业吊篮倾覆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造成5人高处坠落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726万元。

事故发生后，林武书记、周乃翔省长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作出批示，要求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强化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高处作业管理、教育培训等制度措施。周立伟副省长

第一时间带领省应急厅、省住建厅有关负责同志及行业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菏泽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时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处置工作。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该事故由省政府提级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山东

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省政府成立由省应急厅牵头，省住建厅、省公安厅、省总工会和菏泽市、济宁市政府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特邀省纪委监委、省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

组下设技术组、管理组、综合组，聘请省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参加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经过勘查事故现场、查阅有关资料、调取影像资料、技术鉴定、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和综合研判分析，

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省纪委监委组织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了

问责调查，提出了问责建议。

经调查认定，菏泽郓城锦绣城E区建筑施工项目“8·15”较大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操作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工程建设单位

（ 1 ） 郓 城 恒 源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 恒 源 公 司 ” ） 。 2019 年 4 月 29 日 至 2023 年 3 月 7 日 期 间 项 目 建 设 单 位 。 该 公 司 成 立 于 2012 年 7 月 2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7255992683529；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郭斌；注册地址：郓城县蒋庙灯塔西100米。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持有菏泽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5年6月21日。

（2）郓城县郓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郓土公司”）。2023年3月7日，该公司通过转让方式成为项目建设单位。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1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725MA3QD35X7A；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张同德；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唐塔街道临城路中段53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开发整理等。持有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5年6月1日。

2.施工总承包单位。郓城县正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为项目总承包单位。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27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55766125601；企业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马河山；注册资本：10800万元；注册地址：郓城县金河路东段78号。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等。持有山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持有菏泽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12月19日。

3.工程监理单位。郓城县建设工程监理中心（以下简称“郓城监理中心”）为项目的监理单位。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2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5743399622F；企业类型：全民所有

制；法定代表人：王慎峰；注册资本：322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临城路东段46号。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监理等。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工程监

理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4.施工分包单位。济宁诚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济宁市诚杰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9月17日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统称“诚杰公司”），为发生事故的12号楼施工实施单位。该公司成立

于2019年6月1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11MA3Q0GTH3H；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丁庆雪；注册资本：288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

观音阁街道太白楼东路33号3楼301号。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装饰装修工程、钢结构工程、弱电安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持有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

至2026年9月10日；持有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8月29日。

（二）项目基本情况

菏泽市郓城县恒源锦绣城E区项目，位于菏泽市郓城县水浒路、水浒北路和义和路、义和西路地块间，总建筑面积约为26.99万平方米，共有28个单体工程，具体为E1至E3号楼，E5至E13号楼，

E15、E16号楼，SY1至SY3号楼，SY5至SY13号楼，幼儿园及地下车库，垃圾转运站（图1）。该项目于2020年3月开工，2021年12月因资金问题停工，2023年4月复工。发生事故的E12号楼位于锦绣

城E区西南角（图2），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26层。事故发生时，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外墙保温及真石漆喷涂作业基本完成，计划于2023年9月底竣工。



图1 锦绣城E项目位置图 图2 事故楼座位置图

（三）项目发包承包情况

2018年7月，恒源公司与郓城监理中心约定将锦绣城E区项目交由郓城监理中心监理。

2019年12月，恒源公司与正大公司签订了6份施工合同和1份安全管理协议，将总面积超过26万平方米的锦绣城E区项目拆分为6部分（5号、6号部分，9号、13号、SY9号、SY10号、SY11号、

SY12号部分，2号、3号、8号部分，15号、16号、SY13号部分，10号、12号、SY15号部分，1号、7号部分）分别直接发包给正大公司施工，正大公司成立了1个工程项目部。正大公司为总承包单

位。

2019年12月20日，正大公司与诚杰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锦绣城E区10号、12号、SY15号楼转包给诚杰公司。2020年3月，诚杰公司开始10号、12号、SY15号楼施工。

2021年8月20日，诚杰公司项目部与王建签订《外墙真石漆工程合同》，将锦绣城E区10号、12号楼外墙真石漆工程（含所有工机具及工机具的维修保养）分包给王建，王建安排苏本学负责施工

现场管理。

2021年12月，锦绣城E区项目因资金困难停工，停工时10号、12号楼已完成85%以上工程量，外墙已完成95%以上施工内容。

2023年1月7日，恒源公司与郓土公司签订《国有土地及附属不动产使用权转让合同》，将锦绣城E区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地上附属在建工程转让给郓土公司。

2023年1月17日，郓土公司将锦绣城E区项目分为南区和北区，通过招投标方式，分别与正大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将锦绣城E区项目继续交由正大公司施工。

2023年2月6日，郓土公司与郓城监理中心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将锦绣城E区项目继续交由郓城监理中心监理。

2023年3月7日，郓城县政府与恒源公司签订《郓城县锦绣城（义和路以西）项目协议书》，约定锦绣城E区项目的土地手续由恒源公司转让给郓土公司，但锦绣城E区项目仍由恒源公司继续建设。

该项目的土地等手续由恒源公司转让给郓城县政府所属国有企业郓土公司。手续过户后，项目的规划建设手续由郓土公司统一办理。

2023年4月，锦绣城E区项目复工，10号、12号楼主要进行工程扫尾修补等工作。10号、12号楼外墙真石漆修补仍由王建组织施工。2023年6月，王建因寻衅滋事罪入狱服刑，施工现场财务和施

工工具由其哥哥王辉代其负责管理，外墙真石漆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仍由苏本学负责。

（四）项目立项和审批情况

2019年4月29日，郓城县政府与恒源公司签订《义和里西区块建设项目意向书》，将义和里西区块（锦绣城E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交由恒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2020年8月3日，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恒源公司签订2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分别为：郓城01-2020-39号、郓城01-2020-25号）将锦绣城E区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

恒源公司，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分别为0.8352公顷、0.9065公顷，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分别为3.3412公顷、3.6260公顷。

2022年12月13日，因锦绣城E区项目资金短缺，长期停工，郓城县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义和里安置房建设项目的意见》，由县政府协调、城开办和房产中心牵头，郓土公司以国企申请政策性

安置房贷款方式，向农业发展银行郓城县支行申请贷款。

2022年12月16日，郓城县发改局批复了郓土公司提交的《关于申请郓城义和里村保障安居工程立项的报告》，项目总建筑面积225574.08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73309.53平方米（包括

169469.77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3839.7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2264.55平方米，项目总投资75000万元。

2023年1月7日，恒源公司与郓土公司签订《国有土地及附属不动产使用权转让合同》，将锦绣城E区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郓土公司。

2023年1月10日，郓土公司取得了锦绣城项目国有土地不动产权证书2份，编号分别为鲁（2023）郓城县不动产权第0001734号、鲁（2023）郓城县不动产权第0001733号，合计宗地面积为

87089平方米。

2023年1月29日，郓土公司又办理了《郓城义和里村商业开发项目》立项，建筑规划用地面积1741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220.33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4592万元。

2023年2月17日，郓土公司通过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分别以“郓城义和里村商业开发项目”和“郓城义和里村保障安居工程”项目名称，办理了2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地字第

371725202300005号、地字第371725202300006号），2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除项目名称和编号不同外，其余内容完全相同。

2023年2月17日，郓土公司通过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371725202300007号，项目名称：郓城义和里村商业开发项目，建设规模：44220.33平方

米）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371725202300006号项目名称：郓城义和里村保障安居工程，建设规模225574.08平方米）。

2023年2月17日，郓土公司通过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71725202302170201，工程名称：郓城义和里村商业开发项目，建设规模：44220.33平方米，

施工单位：郓城正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71725202302170101，工程名称：郓城义和里村商业开发项目，工程名称：郓城义和里村保障安居工程，建设规模：

225574.08平方米，施工单位：郓城正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五）事故吊篮情况

事故吊篮型号为ZLP630，架体长度6m，由4段组装而成，每段长度1.5m，边框内侧高度0.95m，外侧高度1.05m，底板、边框栏杆齐全。底板上铺有保温板，篮体表面漆层颜色为红色，粘有砂浆

等（见图3）。吊篮的篮体颜色和新旧程度、污染程度和使用情况明显不同，未见产品标牌和安装验收合格标志。

图3 事故吊篮外观

事故吊篮，由西侧安全钢丝绳斜挂在建筑物的26层至25层之间（见图4）。其中，吊篮上端（西侧）位于26层楼顶部，下端（东侧）位于25层楼地面部位，呈偏东约10°斜挂。东侧工作钢丝绳，自

悬挂装置横梁下约0.5m处断裂，安全钢丝绳未断裂，穿过安全锁；西侧工作钢丝绳，自提升机进绳口处断裂，安全钢丝绳未断裂，呈工作状态。

图4 涉事吊篮图

西侧安全锁安装架与架体螺栓连接处折弯，尚未完全断裂，与篮体边框保持连接。篮体内东侧有工具包、料桶等杂物，未见安全带。两条安全大绳上均未见安全带自锁器。

吊篮两个悬挂挂点间距约6.13m，吊篮东侧悬挂机构用钢丝绳固定在混凝土造型边框和梁上，工作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固定在悬挂机构前端；西侧工作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绕过混凝土造型边框直接

缠绕固定在梁上（见图5）。

地面观察，吊篮工作钢丝绳、安全钢丝绳和安全大绳齐全，其中2根安全大绳及西侧1根钢丝绳与地面重物连接，其他处于自由悬垂状态（见图6），工作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均为多股钢丝绳

（4×31-8.3）。



图5 东西两侧钢丝绳及大绳悬挂图

图6 钢丝绳及大绳地面状态图

东侧提升机，壳体压铸标识为无锡市强恒机械有限公司；西侧提升机，壳体压铸标识为无锡劲马液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见图7、图8）。

东西两侧安全锁均被砂浆等杂物粘污，完全包裹安全锁表面（见图9、图10），均未见安全锁出厂铭牌和标定标牌。其中，西侧安全锁呈锁紧状态，东侧安全锁未锁紧安全钢丝绳。

图7 东侧提升机 图8 西侧提升机 图9 西侧安全锁 图10 东侧安全锁

吊篮悬挂平台两吊点（提升机进绳口）间距5.93m。东侧工作钢丝绳表面锈蚀严重，断裂处呈参差不齐状态，每股钢丝绳上均有若干根钢丝呈新断裂痕迹，其他断口均呈现为已锈蚀陈旧断裂痕迹

(见图11、图12)。

图11 东侧工作钢丝绳断口（俯视）



图12 东侧工作钢丝绳断口（侧视）

西侧工作钢丝绳断口处呈新断裂痕迹，3股断口平齐，1股较长且断口呈散开状(见图13、图14)。

图13 西侧工作钢丝绳断口-1 图14 西侧工作钢丝绳断口-2

（六）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8月15日上午6时20分许,真石漆粉刷班组长苏本学安排郝良福、卞庆军2人进行锦绣城E项目E12号楼外墙外立面真石漆修补作业,安排杨九英、刁建存、景焕玲3人进行锦绣城E项目E12号楼

屋面修补作业。6时40分许，郝良福、杨九英等5名作业人员在未佩戴使用安全带的情况下乘坐使用吊篮。6时50分许吊篮提升至26层时，东侧工作钢丝绳断裂，吊篮倾覆，在吊篮旋转、倾覆过程中5名

搭乘人员先后从吊篮脱离坠落至地面。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报告情况。2023年8月15日7时许，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逐级向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斌报告了事故情况。7时20分，郭斌向郓城县住建局报告事故情况，随后县住建局、县应急

局、菏泽市住建局、市应急局逐级上报了事故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联系120急救开始救援。正大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河山赶到事故现场，要求现场全面停工，并安排专人立即切断工地电源。7时14分，救护人员

到达伤员所在地开展现场紧急抢救，其中刁建存现场宣告死亡，卞庆军经现场抢救无效于7时21分宣告死亡。其余3人（景焕玲、杨九英、郝良福）送往医院后，于10时10分左右经抢救无效相继死亡。

菏泽市委、市政府和郓城县县委、县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员做好善后处置等工作，并启动相应预案，成立事故处置领导小组，下设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8个工作组。周立伟副省长第一时

间带领省应急厅、省住建厅有关负责同志及行业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事故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单位高度重视事故处置工作，省、市、县三级迅速响应，成立事故处置领导小组。事发后现场人员及时拨打医疗救援电话，全力对

受害人员进行抢救。政府和应急、住建、公安、卫健等有关部门迅速反应，全力组织做好事故处置各项工作，善后处理到位。但此次事故也暴露出了事故信息报送不规范、事故单位应急预案管理和队

伍建设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1.高处作业吊篮工作钢丝绳断裂

东侧工作钢丝绳锈蚀、破损严重，呈现大量断丝，已达到报废标准[]，受力时达到极限承载力断裂。

2.安全锁未能有效锁住安全钢丝绳

安全钢丝绳在安全锁内于夹绳锁块外侧穿过，穿绳方法错误，安全锁无效，无法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3.违规超员搭乘高处作业吊篮

杨九英、刁建存、景焕玲等5人违反规定[]，搭乘高处作业吊篮作业。

4.高处作业吊篮搭乘人员未佩戴使用安全带

吊篮内搭乘人员均未佩戴使用安全带[]，吊篮平台倾覆过程中脱离吊篮坠落。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由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对高处作业吊篮起升机构（东侧提升机及钢丝绳）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该产品依据GB/T19155-2017标准检测，提升机所检项目合格，钢丝

绳断口钢丝表面锈蚀严重，4股绳31丝中各有27丝、25丝、24丝、26丝存在陈旧断丝痕迹，其余为新断丝痕迹。”对高处作业吊篮防坠落装置（东侧摆臂防倾斜式安全锁及钢丝绳）出具的《检测报

告》显示：“安全锁拆解可见，安全钢丝绳未穿过夹绳锁块，安全锁不能锁绳。”

（三）间接原因分析

1.王建施工队未履行吊篮安装使用安全管理职责

（1）违规承揽施工项目。王建在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违规与诚杰公司签订《外墙真石漆工程合同》，承揽锦绣城E区外墙真石漆施工业务[]，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2）习惯性违章作业。长期放任作业人员在未取得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特种作业资格证[]的情况下违规安装、拆卸高处作业吊篮；作业人员随意拼装使用吊篮[]，安装完成后未进行检查验收[]违

规投入使用。

（3）未按规定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现场作业人员未经“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上岗作业前未经培训考核合格[]；未按要求[]开展班前“晨会”活动，未进行工作点评、警示教育、自检互检、场地

检查，未有效起到事故预防作用。

（4）现场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对吊篮进行日常例行保养与定期检查[][]，未发现吊篮安全锁穿绳方法错误[]、工作钢丝绳已达报废标准[]等事故隐患；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违规[]搭乘高处作业

吊篮、作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使用安全带[][]行为。

2.济宁诚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施工分包单位安全管理职责

（1）违规承包建设工程项目。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违法[]承揽锦绣城E区10号、12号、SY15号楼建筑工程（含主体结构）[]施工。以欺骗手段[][][]取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资质[]、施工劳务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2）公司安全管理混乱。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按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未为从业人员缴

纳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3）未履行项目安全管理责任。项目负责人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未经安全考核合格[]；项目部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巡查[]，未及时制止纠正现场作

业人员违规安装使用吊篮的行为，未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规搭乘高处作业吊篮、未按规定佩戴使用安全带的行为；未组织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建立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

3.郓城县正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施工总承包单位安全管理职责

（1）违法承包、转包建筑工程项目。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违法承揽锦绣城E区建设项目，超越了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将锦绣城E区项目10号、12号、SY15号楼建筑工程

（含主体结构）转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诚杰公司，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事故发生后，该公司与诚杰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协议书》，以劳务分包的名义掩盖工程违法转包的事实。

（2）未依法履行项目施工总承包安全管理职责。项目部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不到位，编制的吊篮安装专项施工方案[][]无法有效指导现场吊篮

安装，高处作业前未向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并签字确认[]，事故吊篮使用前未按规定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安全巡查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制止和纠正现场作业人员长期违规安装和使用吊篮的行

为，未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规搭乘高处作业吊篮、未按规定佩戴使用安全带的行为；按照2023年7月26日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达的《停工整改通知书》（第17号、19号）要求对锦绣城5

号、6号、8号楼吊篮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后，未对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12号楼吊篮隐患。

（3）未认真落实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总监[]，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要求保持建造师等

主要人员满足相应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条件[]；未按规定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未按规定组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未建立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调查期间该公司不如实说明问题，提

供部分虚假安全培训材料；未按照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动对施工单位的工作要求[]对锦绣城E区建筑工程进行高处坠落风险辨识和隐患自查自纠自改。

4.郓城县建设工程监理中心未认真履行工程监理单位安全生产监理职责

（1）未严格审核项目开工条件[][]。对正大公司、诚杰公司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违法承揽建设项目失察；未严格审查正大公司和诚杰公司项目经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

[]；在明知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未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情况下，仍然允许项目开工。

（2）未认真履行现场监理工作职责。未按照岗位责任制要求[]对各项目部安全管理情况开展督导检查；项目监理日志记录不规范[]，不能真实反映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多处日志未经总监理工程

师或总监代表审核签字[]；未按照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动对监理单位的工作要求，落实锦绣城E区建筑工程现场监理工作职责不到位。

（3）对吊篮安装使用巡视检查不到位。对吊篮安装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审查不严格[]，未发现该方案无法有效指导现场吊篮安装的问题；未督促正大公司、诚杰公司对吊篮

安装和使用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培训，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规安装和使用吊篮的行为[]。

5.郓城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实际建设单位安全管理职责

（1）项目未批先建。在锦绣城E区项目转让给郓土公司前，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组织开工建设。

（2）项目发包分包管理混乱。将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企业承揽的锦绣城E区项目，违法发包给当时为贰级资质的正大公司进行施工总承包[][]。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正大公司将锦绣城E

区项目10号、12号、SY15号楼建筑工程（含主体结构）转包给不具备相应建筑施工资质的诚杰公司失管失察[]，对诚杰公司违规将外墙真石漆施工业务分包给王建组织施工失管失察。

（3）对项目实际管理不到位。未按规定向施工单位支付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措施费[]；未对工程承包单位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在与郓城县政府签订的锦绣城E区项目协议中

约定由该公司继续履行建设职责[]后，未认真履行项目实际管理工作职责。

6.郓城县郓土置业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建设单位安全管理职责

（1）不具备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等人员，均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兼职[][]，并未实际到岗履行职责；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未依法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实际配备有关工程技术经济类等专业工作人员。

（2）未按规定对项目建设进行安全管理。未对施工、监理等单位实际履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职责[]，未按规定在相关合同中约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项目开展安全检查，未及时足

额拨付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7.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未认真部署开展房屋建筑行业领域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动；未及时发现并有效制止锦绣城E区项目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建设行为；对郓土公司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参与审查把关不

严；对建设、施工单位违规发包工程、转包、违法分包、违规承揽业务行为监管不到位；对工程监理单位履行监理责任不力失管失察。

8.郓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未依法履行综合行政执法职责，在收到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移交的《关于郓城县锦绣城E区违规建设的告知函》后，未按规定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在收到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移交函》

（郓住建（施许移）字〔2021〕第119号）后，未按规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未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致使该项目长期违法建设施工。

9.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未严格履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职责，对郓土公司申报的锦绣城E区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材料审查不严不细，审查时未发现正大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不符合要求，发证前未按规定函询有关监管

部门锦绣城E区项目违法违规情况，违规发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0.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未依法履行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职责，对锦绣城E区项目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验线确认书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巡查劝阻不力，未及时将违法行为移交相关部门，

致使该项目长期违法建设施工。

11.郓城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未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对郓土公司国有资产监管不力，未及时发现该公司存在的内部机制虚化、制度体系不完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12.郓城县委、县政府

未认真部署开展各行业领域尤其是房屋建筑行业领域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动，未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建筑安全管理职责，在推动锦绣城E区项目建设过程中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

位。

13.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落实房屋建筑行业领域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动和建筑市场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要求不到位，对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建筑施工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指导不力，对锦绣城E区项目中存在的相关

企业违规承揽业务、违法分包转包、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建设等违法违规行为失察。

14.菏泽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未严格履行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审批职责，在正大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未配备安全总监等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条件[][][][]的情况下，违规对正大公司核发《建筑施工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对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未严格履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职责失管失察。

15.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未严格履行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审批职责，对诚杰公司提交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申报材料审查不严不细，未发现该公司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年度安全培训教育材料缺失，导致该公司违规通

过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人员（5人）

1.卞庆军，外墙真石漆作业人员，违规安装和使用吊篮，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2.郝良福，外墙真石漆作业人员，违规安装和使用吊篮，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3.杨九英，腻子工，违规搭乘高处作业吊篮，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4.景焕玲，腻子工，违规搭乘高处作业吊篮，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5.刁存建，腻子工，违规搭乘高处作业吊篮，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8人）

1.王辉，群众，外墙真石漆施工管理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23年8月17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13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变更为取

保候审，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苏本学，群众，外墙真石漆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23年8月16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车帮均，群众，诚杰公司锦绣城E区项目部负责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23年8月16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13日被郓城县人民

检察院批准逮捕，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丁庆雪，群众，诚杰公司主要负责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23年8月17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3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变更为取保

候审，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王建忠，群众，郓城监理中心锦绣城E区项目现场监理。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23年8月17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13日被郓城县

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王淑廷，群众，郓城监理中心锦绣城E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23年8月17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13日被郓

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马河山，群众，正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项目负责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23年8月16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13日被郓城

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王福朝，中共党员，正大公司实际控制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23年8月24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8月25日被郓城县公安局变更为

取保候审，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人员是中共党员的，由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加强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在具备作出党纪处分条件后，及时作出处理。对其他人员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人员（20人）

1.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人员（4人）

（1）李林，中共党员，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兼安全股股长，事业编制，负责对辖区内建筑施工企业及施工项目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具体负责开展房屋建筑行业领

域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动。其对现场检查人员发现锦绣城E区吊篮事故隐患后未及时下达整改指令书督促不力，致使吊篮事故隐患未及时消除，组织开展房屋建筑行业领域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

动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卢鑫，中共党员，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管科负责人、三级主任科员，主持建管科工作。开展辖区内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保持情况监督检查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核查工作不力，

对锦绣城E区项目相关企业不具备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疏于管理，对郓土公司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参与审查把关不严；对建设、施工单位违规发包工程、转包、违法分包、违规承揽业务行为监管不到

位；对工程监理单位履行监理责任不力失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袁良超，中共党员，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建管科。对分管工作要求不严格，调度不及时，组织开展房屋建筑行业领域预防高处坠落专项

整治行动不力，没能及时发现锦绣城E区项目中存在的相关企业违规承揽业务、违法分包转包、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建设、工程监理单位履行监理责任不力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4）宋义国，中共党员，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负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面工作。对郓城县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监督检查人员力量配置不足，监管检查情

况不熟悉不掌握，开展建筑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整治以及防止高处坠落专项行动不力，没能及时发现锦绣城E区项目中存在的相关企业违规承揽业务、违法分包转包、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建设、工程

监理单位履行监理责任不力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

2.郓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人员（4人）

（5）张现金，中共党员，2022年7月至2022年11月任郓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现任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未认真履行行政执法职

责，未对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移交的郓城县锦绣城E区项目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致使郓城县锦绣城E区项目长期违法建设施工，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

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6）郑司锐，中共党员，2023年6月任郓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未认真履行行政执法职责，未对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郓城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移交的郓城县锦绣城E区项目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致使郓城县锦绣城E区项目长期违法建设施工，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7）韩承岩，中共党员，郓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局长，现任郓城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其在任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局长期间，负责领导全局工作，对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未认真履行行政执

法职责失察，致使郓城县锦绣城E区项目长期违法建设施工，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

（8）孟祥岭，中共党员，郓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对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未认真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失察，致使郓城县锦绣城E区项目长期违法建设施工，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3.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责任人员（2人）

（9）王先勇，中共党员，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2023年7月之前分管规划建设科。对规划建设科未严格履行行政审批程序、违规发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失察，致使郓

城县锦绣城E区项目违规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且未及时纠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

（10）李虹美，中共党员，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副书记、局长。对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未正确履行审批工作职责失管失察，致使郓城县锦绣城E区项目违规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对事故发

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4.郓城县郓土置业有限公司责任人员（1人）

（11）张同德，中共党员，郓土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事业编制。任职期间，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疏于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管

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

5.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任人员（1人）

（12）李思华，中共党员，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城乡规划服务中心主任。对锦绣城E区项目组织开展验线过程中巡查劝阻不力，未及时向执法部门移交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线索，未依

法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

6.郓城县国有资产管理局责任人员（1人）

（13）王英轩，中共党员，三级调研员，2023年5月前分管产权科（安全生产科）。未对郓城县郓土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监管，未及时发现其存在的内部机制虚化、制度体系不完善、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7.郓城县委、县政府责任人员（2人）

（14）段文龙，中共党员，郓城县委常委、副县长。2022年1月至2023年8月7日分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2023年8月7日后分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未认真履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县综合执法局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其分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时

间较短，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15）马磊，中共党员，郓城县原副县长，2023年5月9日至8月6日期间分管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任郓城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未认真部署开

展房屋建筑行业领域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动，对分管领域工作指导监督不力，对行业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

8.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人员（3人）

（16）张尚伟，中共党员，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分管建筑市场管理科。督促指导建筑市场监管工作不力，对建筑市场排查不全面，没有发现郓城锦绣城E区建筑项目的

相关企业存在违规承揽业务、违法分包转包、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建设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

（17）田剑峰，中共党员，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平时的安全生产教育、技能培训工作存在死角，督促各县区规范化施工

作业落实不到位，督促指导建筑工程安全监管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

（18）季士峰，中共党员，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负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面工作。部署开展房屋建筑行业领域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行动和建筑市场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不

力，对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建筑施工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指导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9.菏泽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责任人员（1人）

（19）任敬陶，中共党员，菏泽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一级调研员，分管工程建设科。指导督促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审批工作不力，对未严格认真审核正大公司安全生产许可有关申请材料失察。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10.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责任人员（1人）

（20）王雪尽，中共党员，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社会事务审批服务一科。指导督促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审批工作不力，对社会事务审批服务一科未认真审核诚杰公司安全

生产许可证有关申请材料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对其他人员的处理建议（1人）

王林豹，中共党员，郓城县政协委员，正大公司执行董事，持有该公司100%股权，郓城县监理中心停薪留职职工（事业编制）。王林豹在不满足招工、聘干及其他考试录用年龄的条件下，以虚假

手续入职，违规晋升工资待遇，在考察失实的情况下，被违规发展为中共党员，在当选政协委员过程中，其未如实向组织提供个人信息，建议由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与王林豹解除聘用合同，

其上级党组织对王林豹党员资格不予承认，并由统战部门向政协提出申请，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对于在王林豹入职、入党、职级晋升、当选政协委员过程中存在失职情形的工作人员，建议经进一步

调查核实后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五）行政处罚建议



1.褚锦程，正大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建议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由郓城县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

百的罚款。

2.王慎峰，中共党员，郓城监理中心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对锦绣城E区项目监理部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由郓城县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3.郭斌，郓城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菏泽市人大代表、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放任正大建筑公司违法分包建筑工程项目。对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由郓城县应急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4.诚杰公司。未履行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郓城县应急局对其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

5.正大公司。未履行施工总承包单位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郓城县应急局对其处10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6.郓城监理中心。未履行监理单位监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郓城县应急局对其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罚款。

7.恒源公司。未履行实际建设单位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郓城县应急局对其处100万元以上200万

元以下的罚款。

8.郓土公司。未履行建设单位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由郓城县应急局对其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罚款。

对事故暴露出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

（六）其他处理建议

1.责成郓城县委、县政府向菏泽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责成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菏泽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五、事故主要教训

（一）发展理念存在偏差，风险意识薄弱。当地部分领导干部对安全发展理念认识不深刻，只重视经济发展的“显绩”，不重视防范化解风险的“潜绩”，将发展和安全割裂开来，没有把安全工

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在推动有关项目建设过程中，违背市场客观规律，对相关企业经营行为政策干预过多，只注重推动项目落实落地，忽视了对建设项目的风险管控，没

有把住安全、质量两道关。

（二）专项整治工作没有深入开展，流于形式。事故的发生暴露出当地建筑领域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项整治行动和建筑市场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历次整治行动没有落到实处，工作开展“击鼓传

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甚至搞形式、走过场，敷衍了事。事故有关企业对专项整治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不清楚、不了解，未开展预防高处坠落自查自纠工作。究其原因还是对专项整治工作重

视不足，未充分认识到部署开展各项专项整治行动对于遏制事故发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责任没有压实、措施不够有力。

（三）行业主管和安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宽松软虚现象。当地住建、规划、综合执法等部门对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存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失管漏管的问

题。一方面执法不严，一些涉及规划、房屋建设和项目审批的法规条款没有严格执行，对涉事建设项目未批先建以及层层违法将作业项目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行为没有及时发现，涉事建设项

目未批先建长达三年畅通无阻；另一方面违法不究，对建设项目现场存在的大量违章作业行为放任不管，没有采取有力制止措施，形成“破窗效应”，导致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完全失控。

（四）企业违法违规承揽项目、管理混乱问题突出。相关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仅有3至5名工作人员，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虚化，存在骗取相关资质的情况。事故项目中，施工总承包单

位、施工分包单位实际上均不满足资质条件而违规承揽工程，最终又将其承包工程的主体、外墙保温、真石漆等施工再次分包给个人，施工队伍不具备相应资质，以个人名义承揽工程。经层层分包转

包，最终导致“以包代管、包而不管”，施工现场安全、环保、文明施工等方面毫无管理可言，预防高处坠落的人防、技防、物防、智防等防范措施无一到位。相关企业从根本上藐视安全，不知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为何，实际上从未有效开展安全管理工作。

（五）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冒险蛮干，安全教育培训缺失。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高处作业吊篮钢丝绳已达到报废标准受力断裂，安全保险装置未有效工作，搭乘人员未佩戴使用安全

带，最终导致吊篮倾覆、人员坠落。按照相关规定，吊篮内不得超过2名作业人员，但吊篮中实际搭乘5人，并违规将吊篮作为提升装置提升到26楼进行作业。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

员操作资格证书，按照惯例随意安装、拆卸吊篮，习惯性违章，导致安全锁穿绳错误，也未及时发现钢丝绳已近断裂。通过调查发现，现场工人安全意识和素质普遍较差，罔顾安全、麻痹大意、冒险

作业的现象在该建设项目普遍存在，直到项目尾声才发生事故实属侥幸。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全面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各方面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并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要深刻认识事故发生暴露出的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问题和

薄弱环节，层层压实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加大行业部门监管力度。各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及以上事故查处督办通知书》（建安〔2023〕6号）有关要求，强化建筑市场管理，

彻查违法违规行为。要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坚持举一反三,针对事故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和高处坠落事故多发易发的实际，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专项整治和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等行动。

充分运用“四不两直”、明查暗访、异地执法、交叉互检等方式，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执法检查，集中打击惩治一批无证上岗作业、非法分包、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非法违法、违规违章

行为，特别是对发现不按施工规范要求施工和发现隐患问题不纠正、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彻底，屡改屡犯的项目一律停止施工。

（三）强化属地监管责任落实。菏泽市和郓城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领导，提高认识，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安全监管力量建设，强化企业以及企业工程项目

安全管理措施，建立健全企业工程项目（特别是外包工程项目）备案或告知制度。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健全完善安全风险隐患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安全教育培

训，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组织对辖区内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严厉打击未批先建、非法转包等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切实防范遏止事故发生。

（四）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项目建设、施工等单位要健全完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全员全岗位全覆盖，按规定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施工单位要

配齐安全管理人员，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用工制度，严格落实承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要强化现场管理、作业技术交底、作业人员岗前培训、落实作业过程中各项管控措施，加大对项目现场

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格执行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等方面的工作，认真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整个项目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位的安全管理。监理单位要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实施监理，严格做好现场监理，确保安全生产，尤其是对危险性较大的重点部位要加强监理力量，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巡查，对发现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的要立即签发监理联系

单，情况严重的要签发暂缓施工通知书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对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的要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五）强化教育培训和施工现场管理。严格落实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外来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前，必须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确保从业人员熟悉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掌握

必备的安全生产知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不懂不会”问题。要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按照安全技术标准及安装使用说明书认真检查机具设备及现场施工条件，落实预防高处坠落的人防、技防、物

防、智防等防范措施，严格执行作业前技术交底制度，严格审核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坚决制止“三违现象”，确保安全施工,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